
广 东 省 能 源 局

粤能油气函〔2024〕350号

广东省能源局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
成品油流通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和改革局（委），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深

圳市商务局，惠州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：

现将商务部消费促进司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成品油流通监管工

作的通知》（商消费司函〔2024〕76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以下要求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一、严格成品油零售审批

要依据成品油零售体系发展规划，严格准入许可，禁止向平

台企业颁发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。

二、切实有效加强监管

要指导督促成品油零售、批发、仓储企业建立健全台账管理

制度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
三、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执法机制

要发挥牵头部门作用，联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成品油非法经

营行为，进一步加强成品油流通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。

工作中如遇相关问题，请及时向我局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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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广东省能源局

2024年 8月 16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庄鹏，020-83138592）

公开方式：不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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